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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押登记手续。

各方同意，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各方共同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的

过户登记手续：

(1)取得上交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审核确认意见；

(2)质押股份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3)本协议经华映科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5、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经华映科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生效。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上市公司155,797,146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比例29.78%的表决权，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王春芳和王玲玲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厦门鑫汇、北京德昌行及王玲玲已将合计持有的占公司股份总数14.07%的

股份，即73,621,000股进行了质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第三节“三、本次协议转让的主要内容” 已披露的情形外，本次

交易无其他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其他补充协议。

第四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所需资金全部来自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

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的情况。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12个月内改变或者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

上市公司于2014年逐步清理了彩电及配件销售，于2015年开始经营电子产品的采购与销售业务，但

是主营业务羸弱、缺乏核心竞争力、经营状况一般的不利局面尚未得到改善，上市公司一直在谋求战略转

型。 根据2016年4月30日上市公司披露的《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成都数联铭品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并进行配套融资，公司将转型从事盈利能力较强，发展前景广阔的大数据解决方案业务，实

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二、未来12个月内与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有关的重组计划

随着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并进行配套融资的顺利实

施，公司将转型从事盈利能力较强，发展前景广阔的大数据解决方案业务，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

型。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12个月内暂无与上市公

司或其子公司有关的其他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暂无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的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股权结构变动的实际情况及法律、法规要求对上市公司的公

司章程进行相应的修改。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厦华电子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

大调整的计划。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厦华电子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

整的计划。若以后拟进行上述分红政策调整，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

大影响的计划。 若今后由于实际经营需要需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其他重大调整的，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遵守有关证券监管法规，依法通过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行使相关股东权利，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上市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生

产、采购、销售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独立性，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保证上市公司

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本人保证厦华电子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

保证厦华电子独立于本公司/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 ”

二、关联交易及规范措施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厦华电子之间关

联交易情况如下：

“1、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厦华电子控股股

东厦门鑫汇拟于2015年期间向厦华电子无偿提供5000万以内财务资助，作为运营资金。 2015年全年厦门

鑫汇向厦华电子实际发生的财务资助总额为1497.08万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厦华电子已偿还上述

全部财务资助款。

2、 厦华电子与王春芳控制的企业厦门市欣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5月21日签署了租赁合

同，由厦华电子租赁厦门市欣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厦门市思明区环岛南路3088号三楼302室的

房产，建筑面积70平方米，期限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止，每月租金80元/平方米。

3、根据2016年4月30日上市公司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王春芳及其控制的企业鹰潭当

代、北方投资和南方投资拟参与上市公司为募集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股份，王春芳、鹰潭当代、北方投

资和南方投资以6.15元/股的价格分别认购8,130,081股、60,162,602股、32,520,325股和32,520,325

股，占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分别为0.87%、6.47%、3.50%和3.50%。 ”

为了保护厦华电子的合法利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已经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

“1、本公司/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将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2、就本公司/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将督促上市公司

履行合法决策程序，按照相关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正常商

业项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

司的利益，不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同时，上市公司已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对关联交易做出了严格规定，包括关联交易的回避表决制

度、决策权限、决策程序等内容，以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开、公允、合理，从而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及上市

公司的利益。

三、同业竞争关系及规范措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厦华电子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为避免产生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

诺：

“1、本公司/本人目前所从事的业务或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厦华电子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2、本公司/本人及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厦华电子主

营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3、若本公司/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厦华电子及其他股东造成的损失将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在报告日

前24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重大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 除上述关联交易披露的厦门鑫汇2015年期间向厦华电子

无偿提供1,497.08万元财务资助作为运营资金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金额超过3,000万元或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上交易之情形。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曾与厦华电子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过金额在5万元

以上的交易行为。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

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2016年4月30日上市公司披露的《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所涉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并进行配套融资相关的合同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上

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任何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上市股份的情况

除2016年3月8日上市公司公告王春芳受让建发集团持有上市公司5%的股份， 该股权转让已实施完

成；另根据2016年4月30日上市公司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王春芳及其控制的企业鹰潭当

代、北方投资和南方投资拟参与上市公司为募集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股份，王春芳、鹰潭当代、北方投

资和南方投资以6.15元/股的价格分别认购8,130,081股、60,162,602股、32,520,325股和32,520,325

股，占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分别为0.87%、6.47%、3.50%和3.50%。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上市股份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

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个月内，除2016年3月8日上市公司公告王春芳受让建发集团持有

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前5%的股份，该股权转让已实施完成；另根据2016年4月30日上市公司披露的《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王春芳及其控制的企业鹰潭当代、北方投资和南方投资拟参与上市公司为募集配

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股份，王春芳、鹰潭当代、北方投资和南方投资以6.15元/股的价格分别认购8,130,

081股、60,162,602股、32,520,325股和32,520,325股， 占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分别为

0.87%、6.47%、3.50%和3.50%。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财务资料

一、厦门鑫汇的财务资料

（一）财务审计情况及财务报表的审计意见

厦门鑫汇2013年度、2014年度及2015年度财务报表均未经审计。

（二）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2,899.69 133,179.07 205,917.2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069,533.90 4,119,795.68

减：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净额 - 1,069,533.90 4,119,795.68

预付款项 92,876.58 92,279.23 16,044.23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89,013,413.75 352,197,517.37 285,524,724.76

减：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净额 289,013,413.75 352,197,517.37 285,524,724.7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422,991.44

减：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净额 422,991.4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内部往来(借)

内部银行存款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89,159,190.02 353,492,509.57 290,289,473.38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98,688,749.00 95,798,749.00 95,798,749.00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98,688,749.00 95,798,749.00 95,798,749.00

投资性房地产

减：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固定资产 108,526.50 108,526.50 108,526.50

减：累计折旧 105,574.60 105,574.60 105,574.60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2,951.90 2,951.90 2,951.90

在建工程

减：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在建工程净额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减：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净额

开发支出

商誉

减：商誉减值准备

商誉净额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98,691,700.90 95,801,700.90 95,801,700.90

资产总计 387,850,890.92 449,294,210.47 386,091,174.28

（续上表）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6,000,000.00 106,274,7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045.00 3,348.00 3,183,486.28

预收款项 514,468.9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64,290.00 64,290.00 64,290.00

应交税费 -69,199.61 -1,767.60 -58,244.23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91,139,445.79 381,094,393.57 260,671,176.92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内部往来(贷)

内部银行借款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91,135,581.18 447,160,263.97 370,649,877.8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391,135,581.18 447,160,263.97 370,649,877.8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3,284,690.26 -7,866,053.50 5,441,296.41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284,690.26 2,133,946.50 15,441,296.4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284,690.26 2,133,946.50 15,441,296.4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387,850,890.92 449,294,210.47 386,091,174.28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一、营业总收入 1,832,991.44 16,379,705.63

营业收入 1,832,991.44 16,379,705.6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减：营业总成本 1,754,378.20 18,720,337.68

其中：营业成本 1,754,378.20 16,151,940.55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14.88 4,459.26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085,387.33 4,902,834.18 19,224.64

财务费用 3,333,249.43 8,481,614.09 2,544,713.23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418,636.76 -13,307,349.91 -2,340,632.0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418,636.76 -13,307,349.91 -2,340,632.05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418,636.76 -13,307,349.91 -2,340,632.05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418,636.76 -13,307,349.91 -2,340,632.05

少数股东损益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69,533.90 4,445,642.88 15,253,128.3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80,080,478.34 4,445,642.88 15,253,128.3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81,150,012.24 4,445,642.88 15,253,128.3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737,860.78 15,732,228.1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41,920.21 37,913.01 961.1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922.68 42,363.20 39,605.7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8,736,829.65 377,086,471.53 838,615,641.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8,989,672.54 381,904,608.52 854,388,436.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160,339.70 105,010,884.59 3,900,449.8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 112,247,109.85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90,867.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90,867.00 - 112,247,109.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90,867.00 -

-112,247,

109.8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8,366,000.00 106,274,7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8,366,000.00 106,274,7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6,000,000.00 164,643,884.0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349,752.08 8,482,256.66 2,001,999.99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9,349,752.08 173,126,140.72 2,001,999.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349,752.08

-114,760,

140.72

104,272,700.0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0,279.38 -9,749,256.13 -4,073,959.9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3,179.07 4,279,877.23 4,279,877.2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2,899.69 -5,469,378.90 205,917.27

二、北京德昌行的财务资料（一）财务审计情况及财务报表的审计意见

北京德昌行2013年度、2014年度及2015年度财务报表均未经审计。

（二）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4,984.33 39,114.10 98,862.33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减：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净额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60,871,564.00 74,507,097.40 62,149,899.00

减：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净额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减：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净额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内部往来(借)

内部银行存款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60,896,548.33 74,546,211.50 62,248,761.3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95,558,749.00 95,558,749.00 95,558,749.00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投资性房地产

减：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固定资产

减：累计折旧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在建工程

减：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在建工程净额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减：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净额

开发支出

商誉

减：商誉减值准备

商誉净额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95,558,749.00 95,558,749.00 95,558,749.00

资产总计 156,455,297.33 170,104,960.50 157,807,510.33

（续上表）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6,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7,763,000.00

预收款项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9,350.08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55,238,216.6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内部往来(贷)

内部银行借款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55,238,216.60 166,000,000.00 147,772,350.0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55,238,216.60 166,000,000.00 147,772,350.0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10,000.00 10,010,000.00 10,010,000.00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8,792,919.27 -5,905,039.50 25,160.25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17,080.73 4,104,960.50 10,035,160.2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56,455,297.33 170,104,960.50 157,807,510.33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一、营业总收入

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减：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3,247.00 5,137.00 22,357.00

财务费用 2,874,632.77 5,925,062.75 -56,867.33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887,879.77 -5,930,199.75 34,510.33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887,879.77 -5,930,199.75 34,510.33

减：所得税费用 9,350.08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887,879.77 -5,930,199.75 25,160.25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7.49 64,718,787.92 129,737,282.6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7.49 64,718,787.92 129,737,282.6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9,350.08 15.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267.26 77,079,777.20 91,852,656.3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267.26 77,089,127.28 91,852,671.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29.77 -12,370,339.36 37,884,611.3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68,395,415.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8,395,415.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47,763,000.00 47,795,749.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7,763,000.00 47,795,749.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395,415.00 -47,763,000.00 -47,795,749.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1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23,934,79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3,934,790.00 10,01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5,521,665.00 57,934,79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873,750.00 5,919,198.87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21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8,395,415.00 63,861,198.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395,415.00 60,073,591.13 10,01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9,748.23 98,862.3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114.10 98,862.3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984.33 39,114.10 98,862.33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本报告书及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上市公司住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查阅：

1、厦门鑫汇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2、北京德昌行工商营业执照；

3、王玲玲身份证复印件；

4、王春芳身份证复印件；

5、厦门鑫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6、北京德昌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7、厦门鑫汇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8、北京德昌行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9、厦门鑫汇、北京德昌行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

属名单及买卖厦华电子股份的说明；

10、王玲玲、王春芳及其直系亲属买卖厦华电子股份的说明；

11、财务顾问相关人员买卖厦华电子股份的说明；

1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说明；

13、华映光电、华映显示、华映吴江与厦门鑫汇关于厦华股权转让协议；

1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承诺

14.1�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14.2�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4.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5、厦门鑫汇2013-2015年财务会计报表；

16、北京德昌行2013-2015年财务会计报表；

17、财务顾问意见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厦门鑫汇贸易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厦门鑫汇贸易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王玲玲（签名）

2016�年5�月 24��日

一致行动人的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

王春芳（签名）

2016�年5�月 24��日

一致行动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 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王玲玲（签名）

2016�年5�月 24��日

一致行动人的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

王玲玲

2016�年5�月 2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厦门鑫汇贸易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王玲玲（签名）

2016�年5�月 24��日

一致行动人：

王春芳（签名）

2016�年5�月 24��日

一致行动人： 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王玲玲（签名）

2016�年5�月 24��日

一致行动人：

王玲玲

2016�年5�月 24��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厦门市

股票简称 厦华电子 股票代码 60087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厦门鑫汇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住所： 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86号

东方财富广场B栋22层01单元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持股5%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100,291,068股 持股比例： 19.17%

拥有表决权数量： 123,453,272股 持股比例： 23.60%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拥有股权:

变动数量： 32,343,874股 变动比例： 6.18%

变动后数量： 132,634,942股 变动后比例： 25.35%

拥有表决权:

变动数量： 32,343,874股 变动比例： 6.18%

变动后数量： 155,797,146股 变动后比例： 29.78%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

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才能组织实施。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厦门鑫汇贸易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王玲玲（签名）

2016�年5�月 24��日

一致行动人：

王春芳（签名）

2016�年5�月 24��日

一致行动人： 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王玲玲（签名）

2016�年5�月 24��日

一致行动人：

王玲玲

2016�年5�月 24��日

（上接B058版）


